
濮市监 〔2θ 19〕 ⊥42号

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做好⒛V年度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

通 知

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华龙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市局各直属

分局、市食品监督所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,全 面落实市局党组工

作思路和决策部署,持续深化许可改革、责任落实、风险防控、

夯实基础,突出抓好学校食堂、群体性聚餐等重点领域食品安全

风险防控,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主体责任,严格落实餐饮服

务食品安全监管责任,积极推进

提高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

≡
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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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,请做好以下方面工作:

-、 推动落实餐饮服务提供者主体责任

各级餐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监督餐饮服务提供者切实履

行主体责任。

(一 )监督餐饮服务提供者自觉做到
“六严

”

严格食品安全制度建设和从业人员管理,严 格设施设各的管

理,严把原料的质量安全关,严把加工制作关,严把餐具饮具的

清洗消毒关,严把环境卫生关。

(二 )监督餐饮服务提供者认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自评

遵照 《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<餐

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)进—步推进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

自查自评工作的通知》(豫食药监办餐饮 〔2θ 18〕 H2号 )和 《学

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的要求,全面开展制度自查自

评、定期自查自评和专项自查自评工作,并做好相关记录,建档

留存。

1、 制度自查自评

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本单位食品安全制度的适用性开展自

查自评,每年至少一次。在国家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

范性文件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生变化时,应及时开展制度自查

自评和修订工作。

2、 定期自查自评

(1)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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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食品经营许可条件保持情况;

b.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履职情况;

G.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和落实情况;

d.食品及其原材料索证索票、进货查验、贮存管理落实情况;

G.加工经营场所、设施设备的安全卫生及使用运转情况;

f.餐饮具清洗消毒落实情况;

g.专 间加工及关键环节控制情况;

h.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情况; |
i.从业人员培训、健康管理情况|

j.法律、          )法规和餐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情况。

各县级局要全面分析本辖区餐饮食品安全特点和状况,督促

指导餐饮服务提供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,对照《餐饮服务提供者

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清单》(见濮市监 〔⒛19)143号附件 1,以 下

简称 《责任清单》),按照 《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定期自查自

评表》(见濮市监〔2θ 1” 143号 附件 2,以 下简称《自查自评表》)

的要求逐项实施自评自查

(2)时间和要求

学校 (含托幼机构 )食堂、养老机构食堂、医疗机构食堂、

中央厨房、集体用餐配送单位、连锁餐饮企业等特定餐饮服务提

供者应每周至少组织开展一次食品安全自查自评;其他餐饮服务

提供者应每月至少组织开展一次食品安全自查自评。餐饮服务提

供者应制定年度自查自评计划,在每次自查自评前应随机抽取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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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 《自查自评表》中的 3θ 项作为本次自查事项。每季度开展

的自查自评原则上应当覆盖 《自查自评表》全部内容。

3、 专项自查

餐饮服务提供者在获知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后,应 立即开展专

项自查。专项自查的重点内容应根据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确定◇

餐饮服务提供者可自行开展食品安全自查自评工作,也可委

托笫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开展食品安全自查自评工作。

二、建立
“
双随机一公开

”
监管工作机制

建立市、县级局督导检查,乡 (镇、办)等 直接从事监管的

机构日常监督检查全覆盖为重点的监督检查体系,加强对仝市餐

饮服务者的监管。

市局制定市级督查计划,按照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要求,随

机抽查各县级局所属餐饮服务提供者,在市局餐饮食品执法人员

名录库中随机选派执法人员,实施监督检查 〔详见 《濮阳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 2θ⊥9年度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督查计

划》(濮市监 〔2θ 19〕 18号 )〕 ,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移交当

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
县级局负责建立本级两库 (检查人员库、检查对象库)一清

单 〔检查事项清单,可参考 《濮阳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

督查记录表》(濮市监 mθ⊥” ⊥43号 附件 3)〕 ,根据本辖区实际,

制定年度督查计划,明确各批次抽查的范围、数量和时间安排 ,

并报市局备案。从检查人员库中随机选派执法人员,从检查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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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随机抽取检查对象,按计划实施督查,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

时依法依规处理。

乡 (镇、办 )等直接从事监管的机构按照原国家食药监总局

《食品生产经菅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、原省食药监局 《关于

贯彻落实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有关表格的通知》要

求,制定辖区年度监督检查实施方案,方案需明确时间安排、检

查频次、内容要求、区域分工、责任落实、结呆反馈等内容。按

计划参考 《餐饮服务日常监督检查操作指南》(见濮市监 〔2019〕

143号 附件 4)组织实施日常监督检查,填写 《食品生产经营日

常监督检查结呆记录表》,并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。对于发

现的问题应监督整改到位,检查记录和整改结果形成档案留存。

三、持续推进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

(一 )进一步加大餐饮从业人员学法守法培训力庋

各县级局要监督各餐饮服务单位的所有从业人员,在 《餐饮

服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学习培训及考核系统》注册并自觉参加学

习考核,确保本辖区餐饮从业人员注册和参加学习率 10θ %。 各

级餐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每次监督检查、日常检查均必须把现场

抽考从业人员作为必选动作。

(二 )大力推进餐饮服务
“明厨亮灶”建设

各县级局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,因地制宜,因企施策,引 导

餐饮服务提供者采取透明展示、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,开展
“
明

厨亮灶
”
建设,提升

“
明厨亮灶

”
建设覆盖面。今年底,全市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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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服务提供者
“
明厨亮灶

”
覆盖率要达到 80%以 上。要将学校食

堂、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单位
“互联网+明 厨亮灶

”
建设作为重

点工作来抓,今年底现有学校 (含托幼机构 )食堂
“互联网+明

厨亮灶
”

完成率达到 100%(各地应完成总数:濮阳县 380家 、

清丰县 220家 、南乐县 I65家 、范县 123家 、台前县 笕 家、华

龙区177家 、开发区105家 、工业园区8家、示范区舛 家、市

食品监督所
'家

);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单位
“互联网+明 厨亮

灶
”

完成率达到 I00%(清 丰县 1家、南乐县 1家、范县 2家、

开发区 I家 )。 要充分发挥教育、交通等行业主管部门作用,加

强协调,凝聚合力,确保年度工作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戚。

四、持续开展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

(一 )积极推进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

1、 全面贯彻落实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。研

究 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贯彻落实意见,监督学

校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清单,强化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,落

实校长 (园 长 )负 责制,设立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

人员,健全各项食品安仝管理制度,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和健康管

理,严格管控原料采购、加工制作、清洗消毒和食品留样等关键

环节,严格落实校领导陪餐制度,督促学校对校园食品安全定期

开展自查。

2、 深入开展全市校园及其周边食品安全整治
“
百日行动∷

根据 3月 16日 国务院食安办召开的全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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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和《全省校园及其周边食品安全整治
“
百日行动

”
实施方案》

要求,对学校周边 2θθ米范围内的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、无死角

检查,依法严厉查处无证经营或者超范围经营等行为,严格检查

整治餐饮食品经营环境卫生状况差等问题,建立校园周边餐饮食

品安全长效工作机制,进一步净化校园周边餐饮食品经营环境◇

3、 组织开展春、秋季开学校园及周边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

理。在春、秋季学校开学前后,配合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学校

(含幼儿园)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,重点检查寒署假开学前后

学校食堂设备设施运转情况和食品安全管理保持情况等,进一步

排查风险隐患,保障新学期学生入学安全。组织开展中高考期间

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,对考点学校食堂、考务人员和考生

集中食宿点、考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进行全面检查,确保广大师

生饮食安全。配合教育、公安、消防等部门做好
“
午托部

”
等校

外托教场所监督管理,保障
“
小饭桌

”
食品安全,发现严重隐患

的及时通报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4、 全面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。配合教育行政部

门开展食品安全经常性宣传教育活动,菅造良好食品安全氛围。

—是充分利用校园广播、黑板报、宣传栏等,多形式、多渠道开

展宣传教育,通过课堂教学、知识讲座、班会活动、社会实践等

形式多样、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,大力普及预防食物中毒和食品

安仝知识,增 强广大师生食品安全意识;二是通过召开家长会、

发放告家长书等形式,向 家长宣传讲解食品安仝知识和预防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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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毒的常识,争取家长对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支持与监督,引 导

学生家长支持和参与食品安全建设;三是加强学校食堂从业人员

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。督促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食

堂从业人员安装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学习培训及考核系

统APP(简称
“
豫餐饮考核胛P” ),定期或不定期对学校食品安

全管理人员开展食品知识抽查考核,不断提高从业人员食品安仝

素养,提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。

5、 严厉打击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。以学校食堂及

校园周边食品生产经营者为检查重点,严厉查处采购使用来源不

明食品原料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和未经检验检疫或者裣疫不合格

的肉类及其制品加工制作食品,重点打击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、

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,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

为。积极探索部门协作机制,按照行刑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 ,

主动和公安部门保持工作密切联系,强化
“
联动联查

” “
行刑衔

接
”,对重大涉刑案件线索,争取公安机关提前介入、联合督办。

6、 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督导检查。

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市场监管领域推进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
监管工作统一要求,在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落实日常监督职责的基

础上,省 、市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健全校园及周边食品生产经

菅者事中事后监管机制,实行以县乡基层监管机构全覆盖日常检

查、省市两级督导检查为主的监督检查体系,制定食品安全飞行

检查、暗访暗查工作制度和食品安仝督查计划,实施
“
一督双查

”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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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查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,又查基层市场监管

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情况,进一步夯实各级监管责任。

(二 )加强无证幼儿园整治

按照省局 《关于开展元证幼儿园排查和整治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,进一步加大无证幼儿园排查和治理力度,指导各县区建立无

证幼儿园整治清单,按照
“
准入一批、整改一批、取缔一批

”
的

原则,根据排查情况实施分类治理,逐园制定具体措施,实行整

改销号及向教育行政部门通报制度。

(三)加强校外托管场所供餐安全监管

联合教育等部门开展
“
校外托餐

”
场所的调查摸底和风险隐

患排查工作,对符合许可或登记条件的,按要求核发 《食品经营

许可证》或 《河南省小经营店登记证》,对不符合许可或登记条

件的,要依法督促整改,实现监管全覆盖。

(四 )食品小经菅店和小摊点专项治理

全面贯彻落实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

条例》,按照 《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管理办法》 《河南省食

品小摊点备案管理办法》,加强对食品小经菅店登记、小摊点备

案工作的监督检查。围绕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、学校周边、车站、

农村集市、庙会等重点区域,重 点整治无证无卡经营行为,减少

安全隐患、降低安全风险。

(五 )加强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

认真贯彻落实 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,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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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濮阳市网络订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×濮市监mθ 19〕

4θ 号 )的要求,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,重点检查第

三方平台入网审查等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和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

者食品经营许可公示情况,实施线上线下联动,加大对线下门店

的监督检查力度,严厉查处网络订餐违法违规行为。

(六 )加强重点领域重∫点时段食品安仝监管

继续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旅游景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

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

要求,会同民政、文化旅游、交通运输、住房建设等部门加强养

老服务机构食堂、旅游景区、高速公路服务区、建筑工地食堂等

重点领域及节假日、节庆活动、中高招和旅游高峰期间餐饮服务

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。

五、紧盯农村集体聚餐

(一 )落实农村集体聚餐各项管理措施

认真贯彻国务院食品安全办《关于进一步强化农村集体聚餐

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》和 《河南省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聚

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落实申报各案和分类指导等

各项管理制度。

(二 )加强
“
农家宴”

等聚餐固定场所监管指导

组织开展
“
农家宴

”
等群体性聚餐场所食品安全整治行动,

指导各地建立群体性聚餐场所重点防控名录,建立健全监管档

案,加大
“
家宴城

”
等聚餐固定场所监督指导力度,采取有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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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监管措施,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,预防群体性食物中

毒事件发生。

(三 )重
`点
加强农村厨师管理

建立完善农村厨师的管理档案和数据库,利 用餐饮服务食品

安全管理人员学习培训及考核系统胛P,加大农村厨师食品安全

知识培训和考核力度。加大信息公开力度,对在检查、指导过程

中发现未进行健康检查、未参加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或未按食品安

全规范操作导致食物中毒事故的农村厨师,实施
“
黑榜

”公示制

度,督促农村厨师提高诚信守法意识,引 导广大群众理性聚餐。

(四 )加强聚餐固定场所监管指导

开展城镇和农村承办群体性聚餐餐饮单位 (场所 )摸底排查

工作,建立健全监管档案,认真分析聚餐固定场所容易存在的冷

食类食品加工制作不规范、各餐间不足、各餐时间过长、外购熟

食把关不严、食品留样不规范等常见食品安全隐患,严把食品经

营许可关,加大监督指导力度,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,及时

发现解决问题,消 除风险隐患。

六、餐饮服务环境卫生监督管理

按照ω可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转发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

于加强餐饮服务环境卫生监督管理的通知》(豫食药监餐饮

〔2θ1"24号 )的要求,将餐饮服务环境卫生、餐饮具清洗消

毒要求纳入餐饮服务日常监督检查内容,加大餐饮具清洗消毒的

监管抽检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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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加强重大活动餐饮食品安全保障监督

认真做好
“
两会

”、上级领导视察等各类具有特定规模和影

响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体育等重要大型活动的餐饮服务食品安

全保障工作。各级餐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严格遵循预防为主、

科学管理、属地负责、分级监督的原则,扎实做好,并 留档备查。

八、行政许可及公示

各级餐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按照新修订《食品经营许

可审查通则》《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管理办法》《河南省食

品小摊点备案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,加强餐饮服务许可、登记、

备案及注销等管理,强化许可合规性和许可退出执行情况的监督

检查。严格落实责任制,强化业务知识培训和系统应用,认真落

实食品经营许可制度改革的各项要求,做好食品经营许可核查审

批的同时,一事—卷做好许可卷宗的装订存档及许可事项公示工

作。

九、行政处罚、公示、移交、两法衔接平台

各级餐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违反餐饮食品管理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的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,必须遵循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,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法律法规规

章适用准确适当、执法文书使用规范。充分尊重被处罚者享有的

陈述、申辩权和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一

案一卷装订成册留档备查;行政处罚案件信息,按照 《食品药品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实施细则 (试行 )的要求以适当方式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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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公开,并按照《河南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

台使用管理暂行规定》的要求及时录入河南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

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;各级餐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查办违法案

件过程中,发现涉嫌犯罪,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,应 当按要

求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,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。

十、相关要求

(一 )各级餐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餐饮食品安全

监管工作,认真做好部署和任务分解,确保按进度高质量完成各

项任务。

(二 )各县级局要明确专人及时向市局餐饮食品监管科报送

本单位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进展情况,市局将不定期对全市各单位

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施监督检查,对工作开展情况建立通报

制度。

市局餐饮食品监管科联系人:谢 向前 电话:1兕 39369889

由阝琛苜: pyshipinkeO163.G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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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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